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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

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查询开户银行账户信息并与开

户银行联系确认，获悉公司名下 10 个银行账户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正大诺泰尔化学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贵州金正大”）名下 18个银行账户被冻结，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本次公司 10个银行账户（基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账户）及贵州金正大 18 个银行账户（基本存款

账户、一般存款账户）被司法冻结，被冻结的银行账户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853910010122600084 一般存款账户 258.6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 1610080819200006466 一般存款账户 22,064.30
中国建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县支行 37050182810100000557 一般存款账户 6800.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沭支行 1610021009022502407 基本存款账户 -
光大银行临沂分行 53130188000026771 一般存款账户 1.62
光大银行临沂商城支行 53190188000000832 一般存款账户 36.96
招商银行临沂分行 531902012710666 一般存款账户 1.98
徽商银行北京分行 522009236061000002 一般存款账户 0.02
邮政储蓄银行临沭县支行 937004010029228890 一般存款账户 162.98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12050000001246034 一般存款账户 213.56
合计 29540.18

2、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银行账户被冻结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
中国银行瓮安县支行 132023990787 一般存款账户 2,645,571.73
工商银行瓮安县支行 2405045109020148472 基本存款账户 10,048,880.14
工商银行瓮安县支行 2405045119020132040 一般存款账户 1.92
工商银行瓮安县支行 2405045129021730929 一般存款账户 902,874.03
工商银行临沭支行 1610021019022164206 一般存款账户 130.96
农业银行瓮安县支行 23-555001040005651 一般存款账户 1,504,627.66
农业银行瓮安县支行 23-555001040013317 一般存款账户 -
农业银行临沭县支行 15-898101040027428 一般存款账户 -
农业银行菏泽市支行 15-938001040027836 一般存款账户 -
邮政储蓄银行瓮安县支行 100726672610010001 一般存款账户 -
邮政储蓄银行瓮安县支行 100726672600010002 一般存款账户 500.00
中信银行临沂分行营业部 7560110182600010128 一般存款账户 131.22
贵阳银行瓮安支行 34110123670001067 一般存款账户 10,256.07
浙商银行临沂分行 4730000010120100025345 一般存款账户 1,431.67
民生银行贵阳分行营业部 631534325 一般存款账户 30,080.0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行 52050165643600000808 一般存款账户 114,629.0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瓮安支行 52050165643600001025 一般存款账户 129.68
合计 15,259,244.21

单位：美元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冻结金额

中国银行都匀市剑江支行 132074345024 一般存款账户 20,567.57

合计 20,567.57

3、被冻结原因
经了解，本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金正大与湖南省第

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工程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湖南工程公司向瓮安县人民法院提
出执行申请，瓮安县人民法院对公司及贵州金正大部分银行账户予以冻结。

二、公司相关应对措施
1、贵州金正大正在与湖南工程公司积极沟通，力争尽快妥善处理银行账户冻结事项，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2、公司及子公司将加强内部管理，做好客户关系维护、满足客户需求，努力维持业务稳定发展。
3、公司及子公司将持续关注账户被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针对可能造成的损失，公司及子公司将

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截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上述账户被冻结资金合计人民币 15,432,029.29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0.39%，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2.69%，在被冻结账
户解除冻结之前，公司及贵州金正大尚不能排除后续其他银行账户或被冻结的情形。

2、贵州金正大正在积极与湖南工程公司协商解决方案，争取尽快就工程款项支付方案达成一致
意见。 各方最终能否达成执行和解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案件仍在执行中，暂无法判断对公司及贵州金
正大经营情况的影响，最终实际影响需以瓮安县人民法院执行结果为准。 公司将持续跟进事态发展，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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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会议通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2月 30日 15：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12 月 30 日 9:15—9:25,9:30—11:

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12月 30日 9:15 至 15:00 的任意时

间。
（三）召开地点：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 19号公司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宇鹏先生
（六）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及股东委托代理人，以下统称

为股东）共计 15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189,335,898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36.1937%，其中：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139,847,392股，占本公司总股

份数的 34.687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9,488,506 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1.506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5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6,788,506股，占本公司总股份数
的 6.2930%。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公司贷款追加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164,075,6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7.8761%；反对股

份 25,220,3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1205%；弃权股份 39,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81,528,2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7.7845%；反对股份 25,22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2.1962%； 弃权股份 39,9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193%。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经营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165,614,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055%；反对股

份 23,520,47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1.9776%；弃权股份 201,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股份 183,066,82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88.5285%；反对股份 23,520,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
持股份的 11.3742%； 弃权股份 20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97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十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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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通知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以送达、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在公司三层会议室以现场加网络视频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人，实到董事 11人。 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
凌云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董事会决议如
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加强产业和金融的资源整合、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形成内在

互利机制，实现互助共赢，根据中国证监会、山西省财政厅、山西银保监局、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资运营公司”）相关批复、意见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山西银行”）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扩股，募集股份不超过 58 亿股；其中公司认购山西银行拟
增发的 1,897,893,338股股份，认购价格为 1.00111元/股，相应交易价款总额共计人民币 19 亿元，该等
价款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在不考虑其他可能的认购方及认购数量的情况下， 本次交易完成
后，公司将持有 1,897,893,338股山西银行股份，占其增资扩股后股份总数的 7.33%。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与山西银行签署《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就本次投资
参股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
监办发[2021]100 号）要求，公司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份有公司后，作为山西银行持股 5%以上的主要
股东，需按照规定作出相关承诺，并签署《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承诺书》。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依法授权之人签署本次投资参股山西银行事宜的相关文件并办理相
关具体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李玉敏、辛茂荀、薛建兰对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先生系山西银行外部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

的相关规定，山西银行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但基于保护公司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考虑，独立董事吴秋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本次投资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

国际关于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号）。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成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任期自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成恺先生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关于变更证券

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5号）。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0日
附件：
成恺先生简历
成恺，男，汉族，1988年 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CFA持证人。 曾任职于大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二级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65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韩鹏女士因工作变
动，向公司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韩鹏女士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
谢!

根据工作需要，公司董事会聘任成恺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
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止。

成恺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需要的专业知
识与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 成恺先生简历
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附件：
成恺先生简历
成恺，男，汉族，1988年 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经济师，CFA持证人。 曾任职于大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二级专员、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2-064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银行”或“标的公司”）增发的股份。
● 投资金额：190,0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李玉敏、辛茂荀、薛建兰对本

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系山西银行外部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的相关规定，山西银行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但基于保护公司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考虑，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 本次增资相关事宜已经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国资运营公司”）、山西省
财政厅审批通过；评估结果已经山西省财政厅核准；所涉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方案已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以下简称“山西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山西银行本次定向发行新股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作为山西银行 5%以上股东的股东资格尚
需山西银保监局审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交易投资标的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其经营情况主要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情况、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变动以及内部经营管理能力、风险管控能力、成本费用控制能力等内外各
方面因素影响，其未来经营业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 山西银行 2021年末拨备前净利润 9.76亿元， 因进一步预防和消化不良风险，2021 年计提信
用减值损失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55.58亿元，导致 2021 年亏损 46.73 亿元，年末未分配利润-46.68 亿
元，需要较长时间弥补。 公司在本次投资后，存在较长时间不能获得股权分红收益、资本增值收益的风
险。

●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规
定，持股 5%及以上的投资人需做出的承诺。 其中，承诺自入股之日起 5 年内不转让所持该行股份，限
定了该投资的流动性。

●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仍以煤炭生产和煤炭销售作为公司主营业
务，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为落实山西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加强产业和金融的资源整合、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形成内在

互利机制，实现互助共赢，根据中国证监会、山西省财政厅、山西银保监局、省国资运营公司相关批复、
意见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山西银行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增资扩股，募集股份不超过 58 亿股；其中公司
拟认购山西银行拟增发的 1,897,893,338股股份，认购价格拟定为 1.00111元/股，相应交易价款总额共
计人民币 19亿元，该等价款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在不考虑其他可能的认购方及认购数量的
情况下， 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将持有 1,897,893,338股山西银行股份， 占其增资扩股后股份总数的
7.33%。

2022年 12月 30日， 公司与山西银行签署《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以下简称
“《认购协议书》”），就本次投资参股相关事项进行具体约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依法授权之人签署本次投资参股山西银行事宜的相关文
件并办理相关具体事宜，公司独立董事李玉敏、辛茂荀、薛建兰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系山西银行外部监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的相
关规定，山西银行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但基于保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考虑，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三）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四）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办发[2021]100号）要求，公司投资参股山西银行股份有公司后，作为山西银行持股 5%以上的
主要股东，按照规定作出相关承诺，并签署《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承诺书》。

（五）本次增资相关事宜已经省国资运营公司、山西省财政厅审批通过；评估结果已经山西省财政
厅核准；所涉商业银行增资扩股方案已经山西银保监局批复同意；山西银行本次定向发行新股已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 公司作为山西银行持股 5%以上的股东资格尚需山西银保监局审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名称
本次交易标的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发的股份 1,897,893,338股。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山西银行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和《股份认购协议》的签署主体为山西银行。 山西银行相关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9900MA0MUW8J4R
成立时间：2021年 4月 27日
注册地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学府产业园高新街 15号
法定代表人：高计亮
注册资本：2,399,629.405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银行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四）山西银行运营情况
山西银行是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于 2021年 4月 28日挂牌开业，以原大同银行、长治银行、晋城

银行、晋中银行、阳泉市商业银行为基础，通过新设合并方式设立的省级法人城市商业银行。 山西银行
目前拥有分行级机构 12家，各类营业网点 320个。

（五）山西银行股权结构
目前，山西银行总股本 239.96亿股，山西融金兴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153 亿

股，持股比例 63.7598%。 实际控制人为山西省财政厅。 山西银行本次拟募集不超过 58亿股股份，公司
参与其中 1,897,893,338股的认购；在不考虑其他可能的认购方及认购数量的情况下，本次增资后山西
银行总股数为 258.94亿股，公司认购 1,897,893,338股，占其增资扩股后股份总数的 7.33%。

本次增资前、增资后山西银行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名称
本次增资前 本次增资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山西融金兴晋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5,300,000,000 63.7598% 15,300,000,000 59.0866%

大同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85,164,873 3.2720% 785,164,873 3.0322%
中融新大集团有限公司 415,986,452 1.7335% 415,986,452 1.6065%
山西聚源煤化有限公司 276,096,903 1.1506% 276,096,903 1.0663%
广东奥马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15,267,961 0.8971% 215,267,961 0.8313%
山煤国际 0 0% 1,897,893,338 7.3294%
股本总额 23,996,294,054 100% 25,894,187,392 100%

（六）山西银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财务指标 2022年 9月 30日 2021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30,628,036.20 29,618,177.50
负债总额 28,628,194.60 27,625,747.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9,841.60 1,992,429.80
资产负债率 93.47% 93.27%

2022年 1-9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75,151.10 270,480.10
净利润 25,936.50 -467,253.10

上述 2021年度数据及 2022年 1-9月数据均已经审计。
（七）山西银行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系山西银行外部监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相

关规定，山西银行不属于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但基于保护公司及中小股
东合法权益的考虑，公司独立董事吴秋生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增资议案时回避了表决。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与山西银行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本次交易价格的确定
本次增资价格，以经山西省财政厅核准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天兴评报字
[2022]第 2428 号）的评估结果，即山西银行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全部股权评估值作为认购价格基
础，确定认购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00111元。

本次增资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交易价格公允性出具专项说明，认为：
1、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

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2、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本次收购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 为本次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依据，评估机构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
法规、相关国有资产评估的监管要求与行业规范的要求，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
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委托评估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
方法，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评估方法选用恰当。

3、评估参数选用合理。
本次评估所选取的重要评估参数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符合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并遵

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评估参数选用具有合理性。
4、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业务资格。 北京天健

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所涉及相关当事方除业务关系外， 无其他关联关
系，亦不存在现实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备独立性。

5、本次评估报告已经山西省财政厅审核并核准
涉及本次经济行为的资产评估报告《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山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已由山西省财政厅组织专家审核并已完成核准。
四、认购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作为乙方）与山西银行（作为甲方）签署了《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认购协议书》。 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增资扩股方式
1、本次增资扩股采用定向增发的方式。
2、每股面值 1元，以经主管部门核准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出

具的《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事宜涉及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天兴评报字[2022]第 2428 号）的评估结果，即全部股权评估值 2,402,273.92 万元作为认购价
格基础，经甲、乙双方确认为每股 1.00111元。

3、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甲方的资本金。
（二）乙方认购股份及认购方式
1、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认购甲方新增股份 1,897,893,338股；
2、乙方同意以 1.00111元∕股的价格认购上述股份，共计人民币 19亿元（壹拾玖亿元 ）；
3、乙方认购甲方的股份后，持有甲方 1,897,893,338股，持股比例为 7.33%。
（三）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甲方指定的账户足额缴纳认购股款。
（四）甲方有义务就本次增资扩股事宜向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

批准，并在获得批准后实施。
（五）乙方成为甲方股东后，享有提名股权董事人选 1 名，推荐执行董事 1 名、行内高管 1 名的权

利。 由甲方负责向相关主管部门申请定编管理，具体以有权部门审批结果为准。
（六）因履行本协议发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争议提交至太

原仲裁委员会并按照申请仲裁时该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

五、本次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1、本次交易目的主要在于达成产业和金融的资源整合、资金融通和资本运作，双方将以产融结合

为重点，在更广泛领域进行优势互补及战略合作，在提升公司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声誉和品牌形象，并分散经营风险。 形成内在互利机制，实现互助共赢，畅通公司融资渠道。

2、公司作为历史悠久的能源企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抗市场、行业周期风险相对较弱，受经济和
政策周期影响较大。 公司本次交易，可将近年来煤炭形势较好时积累的资本，转化为有效投资，优化公
司整体投资结构，提升综合实力，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有效应对未来经济周期、行业波动对公司带来
的影响。

3、山西银行为我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地方金融助推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融入省属国企改革发展
领域，公司本次投资战略入股山西银行，有利于双方共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红利，推动公司高质量发
展。

（二）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6%，对公司现有资产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仍以煤炭生产和煤炭销售作为公司主营业务，本次

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审批风险
本次增资相关事宜所涉公司作为山西银行持股 5%以上股东的股东资格尚需山西银保监局审批，

上述审批能否获得及获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二）经营风险
本次交易投资标的作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其经营情况主要受到国内外经济波动情况、国家宏观经

济政策、金融货币政策变动以及内部经营管理能力、风险管控能力、成本费用控制能力等内外各方面
因素影响，其未来经营业绩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对公司的投资收益产生影响。

（三）投资回报风险
山西银行 2021年末拨备前净利润 9.76亿元，因进一步预防和消化不良风险，2021 年计提信用减

值损失及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55.58 亿元，导致 2021 年亏损 46.73 亿元，年末未分配利润-46.68 亿元，
需要较长时间弥补。 公司在本次投资后，存在较长时间不能获得股权分红收益、资本增值收益的风险。

（四）投资流动性风险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

持股 5%及以上的投资人需做出的承诺。其中，承诺自入股之日起 5年内不转让所持该行股份，限定了
该投资的流动性。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3、《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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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2年 12月 30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发出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22年 12月 30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同兴

路 198 号胜华新材办公楼 A402 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关于追加 2022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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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加
2022 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追加 2022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追加 2022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不会导致公司
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2022年 4月 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1 年度与关联方
之间关联交易及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案》，并经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实
际运行中，公司与部分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需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2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 2022 年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议案》，该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本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我们一致认为，本次追加预计金额的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公允，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关
于追加 2022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 本次追加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与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股东间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日常性销售商品、采购原料、能耗及接受服务行为。 关
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交易
的价格公平合理，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追加
2022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的议案》。

（三）本次追加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前次预计金额 2022 年 1-11 月实
际发生金额

调整后 2022 年
预计金额 追加金额 追加原因

兖矿国宏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采购原料、能耗及
接受服务 14,785.21 14,372.55 16,585.21 1,800.00 业务实际需

求小计 14,785.21 14,372.55 16,585.21 1,800.00

中化泉州石化有
限公司

采购原料、能耗及
接受服务 8,267.83 8,733.83 10,867.83 2,600.00 业务实际需

求小计 8,267.83 8,733.83 10,867.83 2,600.00
高化学（上海）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17,455.64 18,849.79 20,355.64 2,900.00 业务实际需
求小计 17,455.64 18,849.79 20,355.64 2,900.00

合计 40,508.68 41,956.17 47,808.68 7,300.00

（1） 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与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关联交易采购额追加 1,8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0.50%，；本次追加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14,785.21 万元调整
为 16,585.21万元, 允许公司与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在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总
额 16,585.21万元范围内调整使用。

（2）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公司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2022年关联交易采购额追加 2,6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0.73%，； 本次追加后， 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8,267.83 万元调整为
10,867.83 万元 , 允许公司与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在 2022 年度关联交易总额
10,867.83万元范围内调整使用。

(3) 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与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22 年关联交易销售额追加 2,9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1%，；本次追加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由 17,455.64 万元
调整为 20,355.64万元,允许公司与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各项关联交易在 2022 年度关联
交易总额 20,355.64万元范围内调整使用。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 性质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要股东 主营业务 住所

高化学（上海）
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有 限 责
任公司 高佳子 400.00 高化学株式

会社 化工原来批发、进出口等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富特北路
203号3层D16室

兖矿国宏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

国 有 控
股 陈爱忠 277,319.26 山东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液氮、 液氧、液
氩、硫磺、甲醇（包括工业甲
醇、 车用燃料甲醇、 变性甲
醇）、1,2-丙二醇、碳酸丙烯酯、
液体二氧化碳的生产、销售；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
市国宏大道8888号

中化泉州石化
有限公司 国企 钱立新 2,361,692.96 中化石油有

限公司

开展石油产品及石油化工产
品生产、销售及装卸、储存、中
转、分运等业务，经营码头和
储罐及公用型保税仓库。

福建省泉州市惠安
县泉惠石化工业区
内（东桥镇）

（二）关联方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金额单位：万元
2022年 9月 30日 /2022年 1-9月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高化学 110155.94 33,463.55 250,913.78 5,555.12
兖矿国宏 162,971.33 -3,674.24 129,233.64 -17,511.04
中化泉州 6,220,996.17 2,626,078.65 6,099,305.75 169,826.37
2021年 12月 31日 /2021年度
关联方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高化学 111,888.90 27,930.11 316,615.64 6,096.52
兖矿国宏 164,666.50 13,226.11 196,853.83 39.70
中化泉州 5,864,056.84 2,791,901.82 7,081,462.65 325,741.57

（三）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方关系
高化学（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的股东
兖矿国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的股东
中化泉州石化有限公司 重要子公司持股 10%以上的股东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上述需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交易价格参考市场报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价

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及向
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与关联方的合作均以双方经营效率最优化为

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 与上述关联方的交易，公司均按
照公开、公允、公正的原则进行，不损害交易双方的利益，且对公司的经营发展有积极影响，关联交易
对胜华新材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任何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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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12月 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固安科创中心二层会议室 8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05,628,4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02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

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1 人，公司董事孟惊先生、赵鸿靖先生，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陈琪先

生、谢冀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1人；
3、董事会秘书胡艳丽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以下属公司股权实施债务重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3,651,373 99.8769 1,828,420 0.1139 148,700 0.0093
2、议案名称：关于关联方参与公司以下属公司股权实施债务重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2,951,035 99.6898 2,940,620 0.2952 148,700 0.01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以下属公司股权
实施债务重组的议案 12,084,832 85.9399 1,828,420 13.0026 148,700 1.0575

2
关于关联方参与公司
以下属公司股权实施
债务重组的议案

10,972,632 78.0306 2,940,620 20.9119 148,700 1.05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 2的关联股东为华夏幸福基业控股股份公司、鼎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东方银联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合计持有 609,588,13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15.58%，均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律师、刘亦鸣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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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相关资产出售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债务重组概述
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环境、信用环境叠加多轮疫情影响，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华夏幸福”）流动性出现阶段性紧张。 为化解公司债务风险，加快促进公司有序经营，公司积
极协调各方商讨多种方式解决当前问题。 在省市政府及专班的指导和支持下，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披露了《于重大事项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临 2021-
074号公告），其中披露了《华夏幸福债务重组计划》（以下简称“《债务重组计划》”）的主要内容。 2021
年 12月 9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表决通过《债务重组计划》。 根据《债务重组计划》的安排，公司对
于变现能力强的资产，将积极寻找资金实力强、协同效应好的潜在投资者予以出售，回笼资金主要用
于偿付金融债务。

二、债务重组相关资产出售事项进展
（一）前期签署协议情况
2022年 3月 31日，公司下属公司九通基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永清鼎泰园区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与永清县临空科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关于
永清鼎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转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持有的
目标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 4 月 1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的编号为临 2022-016号的《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务重组相关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
公告》）。

（二）资产出售事项进展
现各方在履行股转协议过程中就交割及交割后事项和置换带承接事宜，于近日签署《关于永清鼎

泰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补充约定事项如
下：

1、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1） 各方同意股转交易对价最终确定为 6.5亿元。
（2） 各方同意股转价款的支付方式在原《股转协议》约定的基础上，前三期支付时间和金额

不变，第四期支付金额为 1.6亿元，支付时间和支付路径不变。
2、置换带安排
目标公司对转让方及其下属公司截止交割日的净应付款项金额为 418,483,085.75 元（下称“净应

付”），净应付归还方式为由目标公司承接转让方等额金融债务并签署相关协议。 目标公司截止交割日
欠转让方及其下属公司的净应付在承接转让方金融债务后视为等额清偿应付款项。

目标公司自 2021年 5月 31日至交割日前（含交割日）发生的负债由转让方承担。 目标公司对转
让方及其下属公司自交割日后发生的往来或者应收应付（如有）根据其对应基础法律关系合同结算。

3、交割及交割后事项
转让方、受让方及目标公司于 2023年 3月 31日前完成土地资产现场踏勘及实测工作，如实测面

积与账面记载总面积不一致，转让方和受让方将按照账面面积与实测面积差进行调整。
截至目前，除上述进展情况外，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完毕首期及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共计 28,000

万元款项，各方已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资产出售事项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31 日


